
对日求偿“顺丰”“新太平”两轮 

强征案的历史考察 

萧明礼 

内容提要 2014年4月引起中日瞩目的上海海事法院扣押 日本三井船舶株式会社 

轮船一案，其历史背景远较外界认知的更为久远而复杂。由于同日本的竞争处于下风，中 

威轮船公司被迫在 1936年将“顺丰”与“新太平”两轮租与日商大同海运株式会社。1937 

年抗战爆发后，两轮遭到 日军报复性扣押，此后中威轮船公司完全丧失对这两艘船的控制 

权。在长达八年的战争期间，“新太平”与“顺丰”分别于1938年及 1944年沉没。战后虽 

然中国政府驻 日代表团积极为中威轮船公司交涉打捞沉没之两轮及追讨 日方积欠之租 

金，但最后终究因盟军总部(GHQ)的态度而未能克尽全功，此事导致 中威轮船公司后人 

长期追讨，并在2014年成功声请扣押日本三井船舶株式会社船舶。 

关键词 “顺丰”轮 “新太平”轮 求偿 驻日代表团 扣押 

2014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以日本三井船舶株式会社未遵照2007年该院判决，支付中日 

战争期间租用两艘中国籍轮船的租金含利息共计29亿日元(现值)为由，执行扣押三井船舶所有 

的矿砂轮“宝钢精神”号(Baosteel Emotion，载重量 226434吨)，成为该年春天中日关系上的重大 

事件。 

然而，中日双方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重点不仅南辕北辙，也多未能深入理解其来龙去脉以及背 

后隐藏的历史意义。在中国方面，其报道多聚焦于向日方提出民事诉讼的中威轮船公司创办人陈 

顺通及其后人在抗战结束后，锲而不舍地争取其应得的权益，终于在超过一甲子之后得偿所望的事 

迹。① 尽管这些报道描写的故事颇为动人，但对此求偿事件的源起——为何有两艘中国籍轮船在 

抗战初期于13本本土遭到扣押的原因，乃至战后初期中威轮船公司与中国政府驻 日代表团尝试向 

① 如：米艾尼：《四代追索：“民国船王”家族对 日索赔七十七年始末》(上、下)，《北京日报》，2014年 J1月4日，第13版、第 

16版；王玉琴：《“中国船王”陈顺通家族四代人：77年索赔获逾2亿赔偿款》，《看世界))2014年第1O期，http：／／www．haol111．on／ 

a／kasj／58534．html，2014一l1—13。这两篇报道均将陈顺通对日求偿时间从 1937年开始计算，但实际上中威轮船公司(以下有时 

简称“中威轮船”或“中威”)在战后的 1946年底才向盟军总部提出归还船只及偿还租金之要求。《四代追索：“民国船王”家族对 

日索赔七十七年始末》一文甚至称中威旗下的“轮船总吨位超过2万吨，在 当时中国航运界居第二”，至于《“中国船王”陈顺通家 

族四代人：77年索赔获逾 2亿赔偿款》一文，亦将“新太平”轮沉没的地点误记为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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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要求归还、打捞两轮及追讨租金的经过却知之甚少，甚至在细节描述上多有舛误之处，不免与 

事实有所乖离。 

相较之下，日本方面的报道多着重于被扣押的“宝钢精神”号何时得以获释，并担忧此次事件 

是否会成为战争赔偿问题的某种先例，进而引发一连串对 日求偿风潮。某些对中国不甚友善的右 

翼媒体，更是借此机会，宣扬中国威胁论。① 到目前为止，能穿透中日双方媒体的喧嚣，针对船舶被 

扣事件本身以较具学术性方式进行探讨的唯一一篇文章，是 日本的法律学者从中国民商法的面向 

切入，分析上海海事法院执行扣押的法理性，以及此案对于其他民间战争赔偿诉讼的可能影响。但 

该文主要还是从当代民法及商法的实务层面加以探讨，且全文篇幅不长，故对扣押事件发生的历史 

背景并未交代太多。② 

事实上，在航运史研究领域中，早已有学者尝试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籍轮船为日本航商大 

量租用的背景。尽管这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让我们得以从经济性因素的面向加以理解，但仍是从 

整体经济史的宏观角度探讨所谓“在华置籍船”(日文，当时亦称“变态输入船”，即中文的“权宜国 

籍船”)的出现，尚缺乏藉由个别案例分析，验证当时以中日近海航线为中心的两国航运业，在实际 

经营层面上到底呈现怎样的关系。③ 其次，就战后初期赔偿问题方面，近年从外交史与中日关系层 

面探讨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的相关研究甚多，但到目前为止关于 1945年至 1952年间 日本对华赔偿 

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赔偿政策的制订与形成，尚少有对具体案例的分析。④ 其中，以二次大战后的 

对日船舶索赔史课题来说，就笔者管见所及，两岸学界对此仍无深入研究，即便是日本学界，近年也 

仅就战后 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船舶归还与赔偿交涉经过略有触及。⑤ 是故，战后初期中日之间的船 

舶赔偿与归还问题，仍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从1937年“顺丰”“新太平”两轮遭日军捕拿而起的连绵长达七十余年的纷争，不仅是抗日战 

① 本菇编集部r商船三井 船差L押墨之e 鲶攻挚 狼堙 人治国家 t 七裁判 日本企案 老喷岛j J，『SAPIO』2014 

年6月号、9O—91页；山本秀也r商船三井事件℃新段喈【二八，)允『蜃史IJ灭夕』j、f新潮45 J2014年6月号、126—129页。 

② 藤本一郎r商船三井船舶差押事件 影譬J、『JCA t一-)-，L，』61卷6号、2014年6月、34—36页。 

③ 关于“权宜国籍船”问题的相关研究，以台湾学者刘素芬之成果最为著名，但她的研究仅止于中日战争爆发初期，未能触 

及这些船只在战争期间的下落，乃至战后初期的归还与赔偿等议题。到素芬著、箱田惠子款r1930年代 挡c于弓日本 在萃置籍 

船 f、『柬洋史研究』67卷 1号、2008年 6月、l34—16o页。 

④ 举其要者，以大陆为例有：翁有利：《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对 日索赔问题浅议》，《松辽学刊))2000年第3期；杨盛云：《抗战胜 

利后国民党政府对 日索赔始末》，《湖南文史))2002年第2期；张镇维：《战后初期资源委 员会与对 日索赔》，《文史哲》2003年第3 

期；张镇维：《战后初期资源委员会对 日索赔中的美国因素——以资源委员会与美国交往为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 

1期；袁成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日战争索赔始末》，《北京档案)2005年第 11期；王东进：《简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 

争索赔》，《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5期；张镇维：《战后初期中国对日索赔中的美国因素》，《晚霞)2011年第9期 ；等。至于台湾 

方面，则有：迟景德：《战后 中国向日本索取赔偿研究》，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 

学术讨论集》第3册，台北，同编者1995年版，第497—542页；迟景德：《从抗战胜利损失调查到 日本战败赔偿》，庆祝抗战胜利五 

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 1996年版， 

第1335--1366页；孟祥瀚：《战后运台之 日本赔偿物资研究》，《兴大历史学报》第 l0期，2000年 6月。相较之下，日本学界近年专 

门以战后初期 日本对华赔偿为主题的相关研究，除了1995年刘波发表的r戟後日中阴保忙括c亍为戟争赔惯 罔题一国民党政府 

对日赔偾罔题媳理电中心c：一J、『法 政治J46卷1号、1995年3月、59—123页之外，最重要者为在日华人学者殷燕军所著『中日 

戟争赔债罔题：中国国民政府 戟峙·戟後对日政策电中心c二』、御茶 水吉房、1996年。另外，如日籍学者川岛真、山田敦等人最 

近亦有触及战后赔偿问题。川岛真『日台阴棵史1945--2005』、柬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山田敦r日莘阴保 赔偾 ·经济协力一 

植民地物流 後活E米台日阴保一J、“日本国除政治学会 2013年度大会”榆文、新漓、2013年。但从 内容来看，上述研究多着重 

于赔偿政策的形成与整体交涉经过，关于赔偿物资的运用或个别物资赔偿的交涉情形相对较少。至于2015年刚出版的浅田正彦 

『日中戟後赔债 匕国除法』(柬信堂、2015年)一书，虽然除了由国际法的观点探讨中国对 日索赔的法理性之外，也针对个别案例予 

以较为深入的分析，但主要以战时强制劳动与慰安妇问题为主，未触及船舶赔偿问题。 

⑤ 李柬俊r船舶老幻 否日韩请求维交涉j、『戟後日本 赔1赏问题匕柬7， 7，地域再编——请求榷 蜃史识斌罔题 起 

源』、中京大学企案研究所、2013年、67一ll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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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期间的众多悲剧之一，更牵动着当今中13两国政府与国民的敏感神经。既然坊间媒体仅止于前 

年中国官方扣押 日本商船期间一窝蜂式的竞相报道，当新闻的热度褪去之后，更应从学术研究的立 

场，重新探寻两轮被扣一案的背景与经过，并以此案为契机，探究隐藏在事件表象背后更深层的历 

史意义。为此，本论文的架构将以航运经济、外交两大面向为切人点，力图借由经济史与外交史的 

结合 ，厘清此一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领域的复杂事件之发生背景与经过。在研究方法 

上，则将注重史料分析，运用相关档案文献，重建这段鲜为人知的过往。其中台湾方面档案包括：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国史馆”等机构收藏之国民政府外交部、驻 日代表团等机构遗留之船 

舶赔偿与归还交涉的档案史料。日本方面档案则包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之日本外交文书、防 

卫省战史研究中心保存之战时日本陆海军掳获征用中国籍轮船相关档案等。此外，收藏于 13本国 

会图书馆的盟军总部(GHQ)档案①，更因保存了 GHQ与中国驻 日代表团之间就船舶归还事宜的关 

键性交涉文件，而成为解开此一索偿问题不可或缺之重点史料。 

再者，本文更希望能试图透过此案重新理解 2O世纪30年代中日经济互动背后蕴含的复杂性 

与多元性。特别是借着探究当时轮船航运业的经营形态，或可带领我们跳脱出以往所理解的战前 

中日的政治对立图式，而对 20世纪初期东亚经济圈发展过程中的互补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此 

外，本文亦希冀解明战后国民政府代中威轮船公司要求日方归还船只与追讨租金的经纬，能为迄今 

仍是中13关系重要课题之一的战后赔偿问题提供某些参考，让这场兼具经济史与外交史双重性质 

的船舶扣押与索偿事件，能为中El间的历史和解与未来合作贡献更多的正面价值。 

一

、 竞争背景下的20世纪 30年代中日航运业 

(一)日本航运业对外籍轮船的需求：“权宜国籍船”的兴盛 

两轮赔偿问题的源起，必须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东亚航运业的特殊生态。1929年经济 

大恐慌发生后 ，世界航运业几乎立即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但在此航运萧条的危机之中，日本航运业 

却一枝独秀，早早重现生机，在渡过 193l—l932年间的低谷之后开始回升。② 1932年 日本海上贸 

易量为598．6万吨，较前一年增加了66万吨，1933年更激增为734．3万吨。相较之下，世界航运贸 

易直到 1936年左右才真正出现回复的迹象。 

日本的航运业之所以能比西方国家早走出经济大恐慌的阴影，官方的海运政策，为导引日本航 

运业迈向重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3本递信省从 1932年至 1936年间共实施了三次“船质改善助 

成设施”补助法案。依据这三次计划共拆解了约50万吨旧船，并以30万吨新造商船加以替代。如 

再加上该方案以外所建造的其他船只，日本造船业在 1934年到 1937年间共建造 692艘、总吨位 

104万吨的各式船舶。⑧ 

借由造船奖励等各项补助、统制法案的制订，20世纪30年代中期13本航运业的体质与竞争力 

获得大幅改善，使其率先脱离经济大恐慌的泥沼。至1937年，日本轮船总吨位合计447万吨，仅次 

① 盟军总部档案之原件其实已于1952年美国结束对日占领后整理、装箱，运回美国本土，但日本国会图书馆在20世纪八九 

十年代间特地派员赴美将 GHQ档案拍照制成缩微胶卷带回日本，故东亚地区的研究者可免去远赴太平洋对岸的辛劳，在 日本即 

可查阅大多数的GHQ档案资料。关于日方复制GHQ档案的概要与保存现况，可参见荒敬、内海爱子、林博史编集『国立国会 因吉 

馆所藏GHQ／SPAC文言目碌』第一卷 CAS／民事局、CHS／民同史料局、誉天社、2005年。 

② 山下幸夫r1930年代 海逗案J、『雨大戟问 日本海事座案』、中央大学出版部、1985年、5O_52页。 

③ 同崎幸毒『海连』、少 乇 社、1938年、3o4_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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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国、挪威，稳居世界第三位。① 此时，随着 日本航运景气恢复，对于船只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在 

国内造船供不应求之下，日本航运业者扩大租用外籍轮船。其中，就包括了一水之隔的中国。 

(二)20世纪30年代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与困境：从属与 自立的二元格局 

日本对租用中国轮船需求增加的时期，正好也是 20世纪前半叶中国轮船航运业发展相对迅速 

的阶段。近年学界研究大致认为，2O世纪3O年代中国总体经济、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带动了交 

通、运输部门的发展。② 当时国民政府交通部航政局的统计显示，从 1928年至 1935年间，登记在 

案的中国籍轮船数量由1294艘增加为 3959艘，总吨位也由284174吨增加为 711952吨。⑧ 2O世 

纪3O年代中期，国轮在华中内河水域主要航线的占有率甚至超越日本。原本雄踞长江内河航线首 

位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以下有时简称“日清汽船”或“日清”)④，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到抵制 日货运 

动的影响，以及中国公、民营轮船航运业的竞争，使其 占有率大幅衰退，反遭中国轮船招商局超 

越。⑤ 除了内河航线取得对 日优势之外，到抗战前夕以招商局为中心的国轮航运也有向远洋航线 

发展的倾向。⑥ 

然而，在国轮吨位快速增长的背后 ，中国轮船航运业也面临种种问题：1．长年以来 日本欧美等 

国垄断中国航运(特别是远洋航线)。2．缺乏强有力的大型航运企业。3．船只老旧。4．对外国船 

只依赖度过高。5．政府支援仍显不足等。 

但对当时中国航运发展影响最严重的还是来自以英 日为主的强力竞争 ，特别是以华北为中心 

的中国轮船航运业从属于 日系资本的问题。此问题源自九一八事变之后 日本对华北经济影响力的 

扩大，许多原本经营华北一东北沿岸航线的中国轮船公司，在 日本航商的压迫下业绩更为不振，甚 

至被迫在营运资金上仰赖 日系银行的借贷。其中包括了民初活跃于东北、华北地区的政记轮船公 

司、北方航业公司等。这些逐步依附于日本资本的中国航运企业，最后甚至转型为专门的委托营运 

① 当年度日本轮船总吨位 占世界轮船比例的6．86％。圊崎幸寺f海运』、66页。 

② 以美国经济史学者罗斯基 (Thomas G．Rawski)为例，他在 20世 纪80年代依据 刘大 中与叶孔嘉以及柏金斯(Dwight 

Perkins)等人在 6O年代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修正推算，认为 19l4一l936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年成长率应达到 1．8％一 

2．0％。其中，工业部门年成长率高达8．1％，而运输、通信部门成长率亦有2．3％。据此，尽管罗氏认为2O世纪 1O一30年代中国 

籍轮船占近代化轮船航运部门的比重偏低，而有低估战前中国民族轮船航运业的重要性之虞，但从其研究中仍可看出当时中国的 

轮船航运部门增长颇为迅速。Thomas G 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195—196，220，329—332．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扶轮 日报社 1937年版，第30页。 

④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成立于1907年3月，其创立背景为日俄战争后 El本在华内河航运经营面临自国航运业者过度竞争的 

f"-I题．故在 日本政府的协调下，将大东汽船(1896年成立)、大阪商船、El本邮船及其子公司湖南汽船(1902年成立)四家会社的长 

江航线整并，成立新的汽船会社，此即为雄踞日本在长江定期轮船航线鳌头3O余年的 日清汽船。 日清汽船直到 1939年才将所有 

的航线、船只、土地设备资产与相关业务等移并至新成立的另一间国策航运会社：东亚海运株式会社，但 日清汽船仍保留持股企业 

的名称直到大战结束。浅居斌一编『日清汽船株式畲社三十年史及追辅』、日清汽船株式合社、1941年、34—07页；萧明礼：《资源 

运输与占领区航运垄断体制：以中日战争前期东亚海运株式会社的成立与经营为中心(1937一l94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82期，2013年 12月，第 123—125页。 

⑤ 以长江航线最重要的上海一汉13'线为例，1931年 时日清汽船的 占有率就 已经因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从前一年的 

36．O％衰退至25．4％。到 了 1932年，其 占有率一度更暴跌到仅有 13．4％，不仅 落后 于英 国的太古 (25．2％)及 怡和 洋行 

(24．5％)，甚至还被招商局超越(19．9％)，落居 第四位(以公司别计算)。此后 El清汽船 1935年 的占有率虽然又超过招商局 

(18．5~／0对 16．3％)，但如以国别计算，直到 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日轮在该航线的占有率(23．3％)仍屈居中(38．6％，为招商 

局、三北、宁绍公司等中国籍轮船航运公司合计)、英(33．2％，为太古与怡和洋行合计)两国之后。浅居斌一稿『日清汽船株式合社 

三十年史及追辅』、106页。 

⑥ 1937年2月，招商局开设了厦门一马尼拉航线，为招商局 因1884年中法战争被迫终止东南亚等航线后首度恢复海外航 

线。张后铨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年版，第61、147、277页；『海递』(月刊)第178号、1937年3月、9页 

(资料页)。(为避免与前述 1938年出版之专书『海逞』混淆，以下将注明为『海运』(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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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 Managing Agents)公司①，将船只租借给日本业者使用。是故，研究中国近代航运史的权 

威学者认为，尽管2O世纪 3O年代的中国轮船航运业确实在对外竞争中取得一定地位，但也不能忽 

视其发展仍处于相当不平衡的状态。② 

到中Et战争全面爆发前，Et本航运业在以渤海湾为中心的华北水域占有绝对优势，迫使招商局 

以外的中国航运业者大多退出当地的运营，其余业者亦多半被迫和日资合作。据战争前夕的统计， 

中国轮船总吨位中约有 20％实为日本航运业者所控制，而这些船只的船籍港多集中在烟台、青岛 

等华北港口。③ Et本航运业者控制这些中国籍轮船的方式主要如下： 

1．有些虽然保留中国船籍，但 日系资本早已以投资等名义介入原公司经营(以政记轮船的案 

例最为明显)，故实际上为权宜国籍船。 

2．另有部分中国籍航运企业虽无日资介入，但仍被迫与日本航商签约，将船只租与日本使用。 

二、“顺丰”“新太平”两轮被 日征用始末 

中威轮船公司是一个怎样的公司?其所属“顺丰”“新太平”两轮又是怎样为日人租用的? 

(一)中威轮船公司的成立与“顺丰”“新太平”轮的简历 

1．中威轮船公司的成立 

中威轮船成立于 1930年，资本额为30万元 ，总公司设于上海四川路 110号。④ 创办人陈顺通 

为浙江鄞县人，在抗战爆发前曾担任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为上海航运界闻人之一。⑤ 

从中威轮船成立到 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该公司陆续添购了4艘轮船 ，总吨位达 12034吨。其实 

中威的船队总吨位并不高，依据当年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的调查，在中国籍航运企业中排名第 

12(见表 1)。⑥ 

从现存的统计资料中，可发现中威轮船的船队规模特征如下： 

①船只数不多，但平均吨位较大：平均每艘3008．5吨，在 1936年调查的 12间公司中排名第 

六。此一现象应与其经营沿岸以及南洋、中日等不定期航线有关⑦，故以购置较大型、可充作近海 

甚至远洋航线使用的船只为主。 

②船龄老旧，多为进口船只：除“顺丰”与“新太平”轮外，中威的另外两艘货轮分别建造于 

1898年(“太平”)与 1918年(“源长”)，反映2O世纪30年代中国航运业的船龄偏高问题。⑧ 这是 

① 在海运学理论中，委托营运是指小型船公司或企业专用航业为节省营运成本，或不谙经营管理手法，或无法取得可靠货 

源，乃将船舶委托大轮船公司或有势力、有经验之代理人代为营运，或为逃避重税及减低成本，以权宜国籍船方式委托营运。陈敏 

生：《海运经营》，台北，文笙书局 1999年版，第145页。 

② 朱荫贵：《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台中，高文出版社 2008年版，第36—37页。 

③ 到素芬著r1930年代 挡c于为日本 在荤置籍船j、『柬洋史研究467卷l号，152页。 

④ 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航业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回(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航业年鉴》，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 1937年 

版，第二编，第259页。 

⑤ 该会的执行委员共8名，其中还包括 了中国合众航业公司董事长的朱志尧与上海名人杜月笙(以大迭轮船公司总经理的 

名义加入公会)。参见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航业年鉴编纂委 员会《第二回(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航业年鉴》第二编，第212页。 

⑥ 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航业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回(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航业年鉴》第二编，第259—265页。 

⑦ 联合征信所：《中威轮船公司概况调查》(1946年9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Q78—2—16249。 

⑧ 以船龄老旧为例，据统计，20世纪3O年代初期国轮之中船龄超过 2O年以上者高达 64％，远超过当时亦为船只老旧所困 

扰的 日本。但整体来说 日拳造船业规模远较中国来的庞大，加上 日本商船队在经过船质助成设施改良政策后大幅年轻化，船龄25 

年以上的老旧船只比例，由1933年最高峰时的16．1％下降到1937年的11．7％ ，5年 内完工新船的比例从 1933年的15．6％上升到 

1937年的20．4％，故船龄偏高问题较中国来得轻微。同崎幸毒『海逞』、114一l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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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清末以来的中国航运业者多受限于资金缺乏，加上国内造船业规模有限，以致从民初以降，除 

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在20世纪 30年代中期曾经较为积极地订造新船之外 ，其他航运公司因资本 

与技术限制，只能以购置外国退役之二手商船的方式来发展实力。 

表 1 1936年度中国前十二大国籍轮船公司 

公司名 所在地 船队数 总吨位 平均吨位 成立时间 资本额(元) 

轮船招商局 上海 32 71921 2247．53 1872 8400000(两) 

三北轮埠公司 上海 22 42769 1944．05 1914 200I)0o0 

政记轮船公司 烟台 24 39168 1632 l92O／1905 2500000 

中兴轮船公司 上海 7 2l171 3024．43 

范先和 青岛 6 20673 3445．5 

民生实业公司 重庆 45 19121 424．91 1925 100000O 

华新公司 上海 4 16781 4195．25 1933 

美顺轮船行 上海 3 16501 5500．33 

宋文魁 青岛 4 14889 3722．25 

鸿安商轮公司 上海 25 12933 517．32 19l5 1O0o000 

宁兴轮船公司 上海 5 12148 2429．6 1917 20O0o0 

中威轮船公司 上海 4 12034 3008．5 1930 3OOO00 

资料来源：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航业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回(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航业年鉴》第二编，第259--265页。 

表 2 中威轮船公司船队表(1939年 9月) 

船名 总吨位 建造年份 战前经营航线 结局 

顺丰 4277 1911 沿岸 遭日军拿捕后移交大同海运使用 

新太平 3183 1902 沿岸 遭 日军拿捕后移交大同海运使用 ，1938年触礁沉没 

太平 2310 1898 沿岸 自沉于镇海封锁线 

源长 2264 19l8 沿岸 自沉于江阴封锁线 

资料来源：柬亚海连株式会社『中支调查槭阴速合会交通通信分科会水运小分科会调查赧告(未完)』、同编者、1939年、185— 

186页。 

2．被扣事件的主角：“顺丰”与“新太平”轮 

以下将根据“国史馆”档案及著名的劳氏船舶年鉴(Lloyd’S Register of Ships)等资料，概述“顺 

丰”与“新太平”轮被中威轮船购人前的经历 ： 

“顺丰”轮：该轮原为 1911年德国立克茂斯造船厂(Rickmers Akt．)建造的钢质船身货轮“乌苏 

拉立克茂斯”(Ursula Rickmers)号(登记总吨数，register gross 4277．12吨)。① 依据劳氏(Lloyd’s)船 

舶年鉴的资料显示，“乌苏拉立克茂斯”号在 1932年为中威轮船购人之前至少曾转手三次。② 

① “顺丰”轮的其他数据如下：全长371英尺4寸、宽47英尺7寸、吃水27英尺三寸，载重量(D．w．T)6725吨，极速 l2节。 

《战时被劫财物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3A。 

② “乌苏拉立克茂斯”号首次易主于1917年，其原建造商兼船东的立克茂斯造船厂将它转卖给位于汉堡的德意志东方航运 

公司(Deutsche Levante Line)，并更名为“博斯普鲁斯”(Bosporus)号，随后一次大战结束，该轮在 1919至 1920年间为英国政府接 

收，其后又转手给位于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的Glensoly轮船公司，再次更名为“格伦鲁斯”(Glenluss，苏格兰一山谷名)号直到 

1932年卖给中威轮船为止。Lloyd's Register ofSh ，1934—1935，PP．SHU—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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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太平”轮：该轮则是 1902年英国汉米尔顿公司(W．Hamilton&Co．)为位于澳大利亚墨尔 

本的 Mcilwraith Mceacham公司建造的钢质船身货轮“库令加”(Kooringa，澳大利亚南部一小镇名) 

号(登记总吨数3182．6吨)。① 相较“顺丰”轮，“新太平”轮在 1934年被中威轮船购人之前，仅于 

1932年换过一次船东。 

由以上资料可知，“顺丰”与“新太平”两轮皆为相当老旧的轮船，而中威轮船购人它们正反映 

了2O世纪30年代中国重工业发展尚在起步阶段，造船工业技术不足，且轮船航运业普遍资金缺乏 

的问题。但这样两艘轮船却成为中威轮船公司经营近海航运的骨干之一，由此也可看出陈顺通之 

所以在战后亟于寻求索回两轮的根本原因，更反映了“顺丰”及“新太平”轮在中威轮船的份量。 

(二)战前中威轮船公司将两轮租与日商始末 

既如前述，20世纪30年代中期很多经营沿岸航线的中国籍航运企业在华北水域受到日本航 

商势力的排挤，而被迫将船只租给 日本。中威轮船亦无法摆脱大环境的压力：1936年 6月 16日， 

中威轮船与日商大同海运签约，以整船包租(charter)的方式将“顺丰”轮交予大同海运营运一年， 

从 9月 16 13正式起租。10月 14日，中威公司又将“新太平”轮以相同的方式租给大同海运，从 11 

月 1 Et起移交该社专营中13间的不定期货运船班。③ 

租用“顺丰”“新太平”两轮的大同海运会社是一间怎样的企业呢?其实大同海运在2O世纪3O 

年代的日本航运界中，也是间快速崛起而又非常特殊的航运公司。该社的创立者田中正之辅 1916 

年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山下汽船株式会社任职长达 14年之久，最后升任营业部部长。④ 

1930年 8月，田中与山下汽船高层因经营方针问题产生冲突，被迫选择离开⑤，随后于 12月 

24日创立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并 自任常务董事。在该社成立之际，资本额仅有 50万 日元 ，即便 1936 

年增资之后亦只有 150万元，但该社为当时日本少数没有自己船队，以承租(charter)方式经营航运 

业务的纯“船舶经营人”(operator)企业。这是因为田中在山下汽船时期就已经学得承租船舶经营 

的实务，加上他与日本政商关系良好又拥有丰富的业界人脉，故成立后借由与其他船东签订契约租 

船使用的方式 ，得以快速扩充其船队。⑥ 1930年大同海运成立时，只靠着 49艘、总吨位 220875吨 

的租用或委托经营船只起家。⑦ 到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虽然该公司的自有轮船只有一艘 

(6000吨级)，加上委托经营的船只数量仍仅有约 l5万吨左右，但此时租佣的轮船吨数却已膨胀到 

45万吨，合计使用的船舶数量达到 60万吨。以吨位计为日本第三大船舶经营人企业，仅次于山下 

汽船(85万吨)与三井物产船舶部(75万吨)，但在近海市场的配船量更有凌驾前两者的趋势，为日 

本航运界特异独行的存在。⑧ 

(三)抗战全面爆发与两轮遭日方强制扣押征用 

1．日本扣押中威公司两轮的导火线：淞沪战役 

1937年 8月，淞沪会战爆发之后，Et本专营在华航运的最大企业—— 日清汽船遭战火波及。8 

① “新太平”轮的其他数据如下：全长324英尺4寸、宽47英尺、吃水24英尺，载重量5025吨，极速 10节。《战时被劫财物 

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3A。 

② “库令加”号在澳大利亚一直使用到 1932年，其后转卖给中国籍的中兴轮船公司并更名为“新太平”轮。1934年，中兴轮 

船公司又将“新太平”轮卖给中威轮船公司。Lloyd's Register ofShips，1938—1939，PP．HOZ—HSI． 

⑧ 《战时被劫财物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3A。 

④ 田中正之辅『大道：大同生成 由来、碾境、奄 志向 突践』、大同海逞株式会社、1964年、49—54、157—382页。 

⑤ 田中正之辅 大道：大同生成 由来、缳境、奄 志向 突践』、393--396页。 

⑥ 田中正之辅f大道：大同生成 由来、瑗境、圣 志向 炙践』、416----492页。 

⑦ 田中正之辅『大同：回想 记绿』、大同海连株式会社、1964年，87页。 

⑧ 同崎幸毒f海逞』、148—149、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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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日夜间，国军封锁浦东水道，将停泊于 El清汽船会社所属浦东码头的船只予以扣押。随着淞 

沪战事扩大，国军在8月 17日至24 El间为执行封锁作战，又将扣留于浦东的“洛阳丸”等6艘轮船 

凿沉于黄浦江中，一时之间日清汽船损失了共计总吨位 17631吨的船只。更甚者，日清位于浦东的 

仓储设施也在 8月 24日遭逢兵燹。该社宣称旗下 10栋仓库中共有 8栋遭到焚毁，剩余未毁的储 

存物资也在混乱中遭抢劫一空。① 

为报复国民政府凿沉 日清汽船所属船只，日本海军决定于 8月 22日上午 10时起扣留停泊于 

日本本土(日本文献称为“内地”)、各殖民地以及伪满等地的中国籍轮船。② 因为海军的这道命 

令，让未及驶离 日本控制水域的纯国轮突遭Et本扣押，也决定了“顺丰”与“新太平”两轮的命运。8 

月22日，距离租约到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顺丰”轮在大阪遭 日军扣押，同时“新太平”轮亦在八幡 

被扣。③无情的战火，不仅让“顺丰”与“新太平”轮陷入敌手，中威轮船的另外两艘货轮同遭波及。为 

了抗日御侮，“太平”与“源长”两轮亦在淞沪战役爆发之初为国军所征用，分别自沉于江阴封锁线与 

镇海要塞，以阻塞河道，迟滞日军攻势。结果，中威轮船的船队在抗战初期就惨遭全军覆没的下场。④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在决定扣押时，还特别选定“纯支那汽船”，并慎重注明“天津附近置 

籍之船只除外”。⑤ 从这段话显示了日本海军一方面要报复国民政府扣押并凿沉 日清汽船所属船 

只的举动，但又不因此影响到实际上有日本投资的中国籍商船，进而影响战时航运经营，从强调不得 

扣押天津籍船只来看，应该是针对此时已依附于日资的政记轮船(因该公司船舶多登记为天津籍)。 

2．选定“顺丰”及“新太平”轮扣押背后的航运经济制约因素 

“顺丰”与“新太平”两轮被扣，绝非单纯的恰巧停泊于日本而已。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已有 

大量中国籍轮船往来于日本本土水域，但 日本海军为何只扣押没有 日资的中威等轮船公司，不敢扣 

押政记等已经有 日本资本的轮船公司船只，显然也反映了当时 日本船舶市场供不应求的现实。抗 

战爆发前夕 日本航运业的船舶荒，使日本航商对船只需求孔急。是故，日本海军在执行扣押之前必 

然得斟酌再三，顾及报复国民政府的政治效应，以及维护 日本战时航运川页畅及航商利益的平衡点。 

在这层考量的前提下，并非 日本人投资的所谓“中国籍权宜船”(原文做“支那置籍特殊船”)，但又 

具有中国船籍的“顺丰”与“新太平”轮，自然也就成为日军扣留的首选目标之一。 

此外，除了对华报复的政治宣示之外，交战方轮船堂而皇之行驶于本国水域所造成的安全威 

胁，应也对日本扣押纯中国籍轮船决策的形成有所影响。日本政府虽然在 8月 1日开放外籍轮船 

航行日本沿岸航线，但以有 日本资本投资、购置的中国籍权宜船为主，像中威轮船这种购人船只时 

并未接受日本资本(贷款等)协助的纯中国籍轮船 ，理论上亦可申请驶入未开放的日本15岸。事实 

上，据报大同海运于8月初就成功申请其中一艘纯中国籍轮船行驶日本本土的沿海航线。⑥ 然而， 

① 除大型轮船外，日清汽船在淞沪战役中还有4艘拖船与小蒸汽船遭击沉或烧毁，另有5艘受创或搁浅，驳船则有3艘沉 

没、l7艘受伤。浅居馘一编『日清汽船株式合社三十年史及追辅』、127—128页。 

② 本命令为日本海军所发，但为了知会驻伪满之 日本陆军关东军部队协助扣押 ，故在陆军省的档案中留下了扣押 中国轮船 

的证据。r支那汽船抑留I二阴守弓件 、『睦支械密大日记』第1号 1／2昭和一二年、防街省防衔研究所资料、大日记一陛军省一睦 

支械密大日言己、s12—1—188。 

③ 《转送“大陆⋯‘顺丰⋯‘新太平”三轮 声请 归还 表件希洽 办 由》，《归还被劫 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 

02~ 1053A。 

④ 柬亚海逞株式会社曾案部企画课稿『支那沿岸及内河航路缝营第三国及支那船主逗营／突势(下)』、柬亚海连株式会社 

譬案部企画课、1941年、354页。 

⑤ r支那汽船抑留l：闵守为件j、『睦支械密大日吾己』第1号 1／2昭和一二年、防街省防街研究所资料、大 日记 一陛军省 一睦 

支槭密大日言己，s12～1一l88。 

⑥ r外国船 内地就航第一船匕L 支那籍 柬隆虢 韶可墨否J、『海连』(月刊)第184号、1937年 9月、7页(资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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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七七事变后双方冲突的急遽升高，在战事可能扩大的阴影之下，日本政府也非常担心这些为日 

本航商租用的纯中国籍轮船的动向。据淞沪会战爆发前夕的日本媒体报道，当时为 日本航商租用 

的纯中国籍轮船约有 10余艘。在中日关系紧张、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刻，也屡次出现这些船只为了 

避免驶入日本控制的港口水域遭到扣押乃径自停航于上海，甚至原定开往 日本但出发后却行踪不 

明的报道④，反映了日方的焦虑。 

由以上的经纬可知，为避免扣押中国籍轮船的报复行动株连到有 日系资本投资的航运企业 ，甚 

至波及正值船舶荒的13本航运市场，日本海军特地挑选中威等虽与13方有租赁关系，但日资介入不 

深的纯中国籍航商船只加以扣押。此举也有确保日本战时船舶资源的考量在内。 

(gO')两轮在战时的命运与沉没 

1．“顺丰”与“新太平”两轮遭扣后情形 

日本海军扣留“顺丰”与“新太平”的行动，其实与当时El本航运业界亟需船舶的需求相冲突， 

为了满足业界需求，军部也不能长期把这些被扣的外籍轮船任其闲置。事实上，日本海军在 8月 

22日扣押“顺丰”与“新太平”轮之后，又于25日以“交通遮断”的名义封锁中国沿海。② 自1937年 

8月至 11月间，13本海军连同“顺丰”与“新太平”在内，至少将7艘、总吨位约 3万吨在中国沿海与 

日本本土扣押的纯中国籍轮船移交递信省管船局，使该局成为这批船只实质上的船东。当然 ，有鉴 

于当时日本航运业者需船孔急，且管船局本身也不负担实际的航运业务，故这些船只又委由特定的 

民间航运业者继续操作。⑧ 

l0月中旬，两轮完成掳获之法律程序，而后 日本递信省分别于 10月 13日与 15日以定期租赁 

的方式将“顺丰”与“新太平”交由大同海运经营，等于是还给该会社继续使用。④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海军在扣押这两轮时，亦拟定了将中国籍船员遣返回国⑤，以确保彼等不会危及船只航行安全 

的方针。从现存史料来看，最早在 9月初，日方就已将两轮的中国籍船员陆续释放。⑥ 故大同海运 

恢复使用时，船上的船员应该都已更换为日籍。 

从已知的资料来看，递信省将两轮再度交由大同海运使用之后，“新太平”轮就在 l0月 28日 

取得承载4600吨煤炭由北海道的室兰至神户之运输契约，并于两天后率先复航。随后它又于 11 

月 11日再签约装载4500吨煤炭，由若松至名古屋、四日市等地。⑦ 11月 19日，“顺丰”轮也在扣押 

后首度复航，满载煤炭，由若松开往高知。⑧ 

2．“顺丰”与“新太平”两轮在战争期间的结局 

①触礁沉没的“新太平”轮 

“新太平”轮在遭俘一年多之后，在 1938年 10月 21日满载煤炭由北海道钏路驶往名古屋之 

际，因遭遇台风而于北纬 34度47分、东经 139度24分，亦即日本伊豆大岛北岸的冈田灯塔附近海 

① 举例来说，1937年9月的《海运》(月刊)中，就连续刊登了至少两篇关于中国籍轮船动向不明的相关报道。r俯船忙碌 为 

国除的重大罔题 支那船 行先不明频出J、r特殊支那船 屯立往生弗々出现J、『海连』(月刊)第 184号、1937年 9月、l1—12百 

(资料页)。 

② 防街魔防街研修所戟史部编『中国方面海军作戟』、朝霎新闻社、1974年、l册、481 89页。 

③ r船主c： ，)允遮信省管船局J、『海逗』(月刊)第 187号、1937年 12月、56页(资料页)。 

④ 《战时被劫财物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3A。 

⑤ r九月(4)J、JACAR(丁 了，屋史资料七、／少一)Rdf．C12070368000，『昭和 12年海军公赧』(部内限)下卷(防街省防街研 

究所 )。 

⑥ 《战时被劫财物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3A。 

⑦ r造船 ·壳真船 ·俯船 ·逞赁成杓表j、『海连』(月刊)第 187号、1937年 12月、61__62页(资料页)。 

⑧ r造船 ·壳胃船 ·镛船 ·逞赁成约表J、f海逗』(月刊)第 188号、1938年 1月、51_52页(资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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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触礁沉没。① 但大同海运 1940年9月致函中威轮船的照会却称直到当时为止，一直定期将两轮 

的租金交付递信省，而对“新太平”轮已经沉没一事只字未提②，也就是说大同海运这份照会并未明 

确告知“新太平”轮已经沉没的事实。 

②惨遭美军潜艇击沉的“顺丰” 

“顺丰”的使用期间较长，据目前已知史料显示，它自改隶日本递信省所有之后，不但长期为大 

同海运租用，且曾往来于中国大陆及 13本本土之间，运输铁砂等战略物资。大约在 1939年至 1940 

年之交，日方将它改名为“顺丰丸”。例如一份现存于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关于 日本陆军针对 

1940年初开放长江主河道准备事宜的档案中就赫然可见“顺丰丸”的大名。从该件档案中提到它 

往来于安徽马鞍山铁矿和日本小仓之间可知，当时该轮的主要任务是运输长江流域的高品质铁砂 

供 日本本土的炼钢厂之用。⑨ 

但“顺丰丸”作为矿砂运输船的时间并未持续很久，至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 1941年 12 

月，它就被日本陆军征用成为所谓的“A船”(陆军运输船)④，从 1941年底到 1944年问，它一直以 

A船的身份运输日军部队往来于日本本土和南洋战场之间。⑤ 但它最后仍然逃不过战争的厄运， 

1944年 12月23日，“顺丰丸”满载日本陆军部队从新加坡启航前往婆罗州古晋(Kuching)。25日 

凌晨 1时 39分，它于北纬 0度 51分、东经 108度 l8分，亦即婆罗州西岸的山口洋(Singkawang)西 

南西方外海3O海涅(54公里)处遭美军潜艇“颊纹鼻鱼”号(USS Barbero SS一317)鱼雷击沉⑥，此 

时距离日本投降仅剩 8个多月。依据美军作战报告，“顺丰丸”先是遭鱼雷命中船尾，接着又遭一 

枚鱼雷击中机舱引发大火，随后火势蔓延到满载弹药的货舱引发剧烈爆炸，它也就此葬身海底。⑦ 

船上的63名船员中，有 12人与舰共沉。⑧ 

战后国民政府的索赔争议 

(一)战后国民政府对 日本索赔政策的形成与办理 

关于战后日本该如何赔偿战时对同盟国的破坏以及归还战时劫掠物资的问题，至少在 1943年 

底的开罗会议中，国民政府就已与美方就此议题有所讨论。⑨ 至战争结束前夕的 1945年 7月，中、 

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宣言》，在宣言第十一条中明确要求日本应“交付公正之实物赔偿物资”，成 

① “Re：‘Hsin Tai Ping’，”CCMC No．5775．13 May，1947．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海事橐赧社调查部编 

『海事年镒』昭和十四、十五年版、同编者、1941年、336页。 

② 由于中威轮船在“顺丰”及“新太平”两轮遭扣后，仍然透过多方管道试图确认其行踪，故大同海运以辗转转交照会的方 

式，告知两轮的情况。《战时被劫财物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3A。 

③ r榜子江朋放翠借项l二阴亨否件(2)J(1940年 1月16日)、『隆支密大日言己』第5号 1／3昭和一五年、防衔省防街研 究所 

资料、大日记一睦军省一睦支密大日记、s15一l3—108。 

④ 『船名觫J(1945年 12月)、『隆军海逞6：阴寸否米爆擎稠查团 赁同亚解答集』、防街省防街研究所资料、中央一终戟庭 

理 —．779。 

⑤ r船名绿J(1945年12月)、『睦军海连c=阴寸为米爆挚钢查团 赁阔亚解答集』、防街省防街研究所资料、中央一终戟虑 

理 —．779。 

⑥ John．D．Alden，Craig R McDonald，United States and Allied Submarine Successes in the Pacific and Far East During％r2d War，， 

(Jefferson，NC：Mcfarland＆Co．)，2009，P．250． 

⑦ John．D．Alden，Craig R．McDonald，United States and Allied Subma rine Successes in the P∞批 and Far East Daring 蒯 War 

H，P．250． 

⑧ 田中正之辅『大同：回想匕就绿』、96页。 

⑨ 殷燕军f中日戟争赔惯 阔题：中国国民政府 戟畸 ·戟後对 日政策老中心I：』、l9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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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后 13本对盟国赔偿之基本依据。① 据此，中国政府除了向13本提出将各项工业设施移交中国 

作为赔偿之外，亦积极办理战时遭日本掳获、扣押物资设施的归还作业。其中，为13方所掳获、扣押 

的中国船舶，当然也是归还作业的重点之一。 

由于抗战期间国轮改隶第三国籍情形普遍，加上对于 日本掳获、扣押中国轮船的定义问题(伪 

政权控制下的船只遭 13军征用可否求偿等)，以致战后初期统计被扣轮船的数字颇为纷杂。就笔 

者所见，中国方面对于战时被掳船只的统计，从 1945年底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向交 

通部提出最初数据，至 1949年驻 13代表团提出最终统计为止，这段期间至少有 6种不同的统计数 

字。②若依上述1949年驻13代表团最后统计结果，确定下落的掳获船只达123艘、总吨位215998 

吨。③ 如此数据无误，则抗战期间约有相当于1935年中国登记有案之轮船总吨位30．3％的船舶为 

日人所扣 ，由此亦反映了战时中国轮船损失之重。 

(二)国民政府代中威轮船对 日求偿两轮租金的始末 

1．民间航商索偿要求的提出与国民政府的初期办理情形 

正因为抗战期间中国公、民营航运业者损失甚巨，故战后各航商成立了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 

赔偿委员会，专门收集各航运企业在抗战期间船只遭 13方强占、掳获的记录，向交通部陈情希望能 

制订赔偿办法。④交通部回应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的请愿亦属积极，首先将被13本 

掳获扣押之船只另案办理，至于被国民政府征用充作阻塞船、征用军事运输中遭击沉者，以及非征 

用却遭日军击沉击毁者，委员会则另外拟定了《战时船舶损害补偿救济办法草案》，请求国民政府 

审核通过。而遭13本掳获船舶的补偿部分，因该委员会希望能尽速获得赔偿，使抗战期间遭受重大 

损失的航商能在胜利后迅速恢复元气，以求战后中国航运业的发展，故希望能先由政府代垫赔款， 

待政府 日后向日本取得船舶或其他货物赔偿时再行结算抵补。⑤ 

1946年5月，中华民国驻13代表团成立，要求 日方赔偿与归还船舶的作业进入新的阶段。由 

于航商陈情船舶遭掳之例颇多，1946年6月，中华民国驻 13代表团向负责处理战后对 13问题的远 

东委员会(Far Eastern Commission)提出赔偿原则，希望凡是能提出正式证明文件者，均可向13方要 

求赔偿。同时，驻 13代表团并建议凡官商轮船被日本征用或损毁者，可电请外交部转请远东委员会 

①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在 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初稿上册)，台北，中研 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日代表团档案，49—07—076。 

② 这6种数据分别为：A．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于1945年 12月呈交交通部请求制定赔偿办法的文件中，提到 

抗战期间遭日本掳获占扣之轮船共 111006吨，被 日军炸沉炸毁者为49357．74吨。《战时船舶损害补偿救济办法草案》，《调查国 

内抗战损失》，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112A。B．国民政府交通部于1946年 11月初步统计 ：抗战期间为 El本扣留、俘掳的中 

国籍商船，由该部登记有案者共有32艘、总吨位67908．97吨。c．数字B稍后经驻 日代表团进一步调查后被修正：至少有55艘各 

式轮船，如再加上25艘因台湾光复而归中国所有的台湾水产公司渔船。则总数高迭8O艘以上。《被 日军掳捕 占扣船舶统计表》， 

《归还被劫船舶》(三)，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1A。D．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于 1946年底、1947年初先后向 

国民政府分三批提出74艘船舶遭劫的请求。但数据B及 c的船只中，有未出现于数据 D者，亦即后者仍有漏列，可见被扣船只数 

量远超过80艘之数。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已知 日本海军战时掳扣中国船舶统计表》，《归还 

被劫船舶》(三)，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1A。E．1948年 4月，驻 日代表团根据此前国内fr-报之资料以及 1946年至 1947 

年间洽询盟军总部的结果，整理出的被劫船只数高达 101艘，其中因沉没或情况不明无法归还者占了71艘、申请打捞或修理中船 

舶共25艘，仅有5艘已经归还或决定归还。中华民国驻 日代表 团第三纽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日本战时拿捕我国船只(五 

o0总吨以上)一览表》，《归还船舶总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 日代表团档案，32—03—173。F．1949年驻 日 

代表团最后定案之统计数据(参见本文)。 

③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初稿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 日代表团档案，49—07—076。 

④ 《战时船舶损害补偿救济办法草案》，《调查国内抗战损失》，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112A。 

⑤ 《战时船舶损害补偿救济办法草案》，《调查国内抗战损失》，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1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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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提前索赔。① 

当中国提出赔偿 原则之后，远东委员会于 7月 18 El正式议决通过“被劫物归还政策” 

(Restitution of Looted Property Policy)，其中与船舶归还有关者为②： 

① 所有在 日本领海内之船只，不论其种类大小，如认明在劫取或沉没时系在盟国登记而为 日 

方或其代理人用诈术或压力所取得，应即采取步骤以便归还于各盟国。此项盟国船只应在可能情 

况之下从速归还，并应在 1946年 l2月以前办理完毕。 

②在可能范围以内，所有日本领海内损坏及沉没船只，如经申请国之请求应尽速予以打捞修理 

及装配，庶几归还时与日本攫取时之状况大致相同。该项修理及装配费用应由日本政府担负，将来 

在申请国赔偿分配额内扣除。 

在远东委员会决议之被劫物归还政策的基础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于7月25日向盟 

军总部下达指示，准予盟国提出归还被日征用、掳获船舶之申请。⑧ 至此，战时遭日本征用船舶的 

索赔作业又进了一步。依据归还规定，被劫船只申请归还时，需由申请国提供包括船舶说明、登记 

证书、被劫日期地点记录等各项证明文件，确定船只所有权之后才能依据规定核准归还。④ 随着被 

劫物归还政策的发布，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的请求，交由驻 日代表团第三组负责清 

查，并转交行政院发函驻日代表团，与盟军总部交涉赔偿或归还事宜。 

船舶赔偿与归还问题虽然有了好的开始，但各国随即发现远东委员会发布的被劫物归还政策 

限制颇多，不利归还作业之进行。其中以船舶归还为例，归还船舶的打捞修理与装配费用虽然由日 

方负担，但须在申请国赔偿分配额度内扣除，且归还船只虽可在 日本以外港 口办理归还，但移交后 

的一切费用均要由申请国负担。更重要的是船舶归还办理的申请期限竟限定在 1946年 12月底以 

前，实在太过匆促。因此，从 1946年 10月起，远东委员会就开始拟定新草案，同时将旧案略作修 

正，在归还条件中加入“如属可以航行者”(第二条)，并将办理期限放宽，不限于 1946年 12月 31 

日以前。12月，交通部将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汇整之战时遭 日本征用船舶清册交送 

外交部⑤，再由外交部转交驻日代表团，令其与盟军总部交涉查明各船下落及办理归还事宜。⑥ 

2．“顺丰”与“新太平”轮归还要求的提出 

1946年7月 19日，也就是远东委员会通过被劫物归还政策的次日，驻日代表团便迅速地将民 

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公函转交GHQ，请求盟军总部协寻战时遭日本扣押之中国轮船。⑦ 

① 《关于亚生轮被 日敌强行征 用卒遭炸 沉恳请 专案提 前 索偿 由》，《调 查 国内抗战损 失》，台北，“国史馆”藏， 

020000001 1 12A。 

②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在El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初稿上册)，台北，申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日代表团档案，49—07—076。 

③ 《战时被劫财物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O2O0oooO1O53A。 

④ 中华民国驻 日代表团13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在 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初稿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日代表团档案，49—07—076；《民营被劫船只代电东35字第一三七九九号》，《归还船舶总项》，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日代表团档案，32—03—173。 

⑤ 《为据民营船舶要求赔偿委 员会 呈送被掳船 只证 件转请洽 办由》，《归还被劫船舶》(三)，台北，“国史馆”藏， 

020000001051A。 

⑥ 《特送民营船舶要求赔偿委员会各会员被劫船只证件第一批计二十七件，希洽盟军总部查明发还原籍》，《归还被劫船 

舶》(三)，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1A。 

⑦ 其实现存GHQ档案中关于驻 日代表团于7月19日提出搜寻被掳船只的公文中，并未明确提及是受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 

求赔偿委员会之托，但何以得知是该会提出搜寻要求?乃是'-3年 11月问驻 日代表 团编制的被掳船只统计报告中，特别注明民营 

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于7月19日函洽GHQ询问包含新太平轮在内的多艘轮船现况之故。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 

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已知 日本海军战时掳扣中国船舶统计表》，《归还被劫船舶》(三)，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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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总共 20艘轮船的清单中，“新太平”轮虽然名列在内但尚不包含“顺丰”。① 8月 30日，盟军 

总部代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在东京的中央联络办公室提出查询船舶概况的要求，并限令日方在一 

个月内提出调查报告。② 9月 30日，中央联络办公室将运输省海运总局初步调查的结果 回报 

GHQ，在该份资料中赫然可见“新太平”轮已于 1938年 10月沉没的记载。③但从驻 日代表团在 

1946年11月编制的被掳船舶统计表中，仍将“新太平”轮列入代表下落不明的“在调查中者”项 

内④，似乎盟军总部直到 11月底都还未将收到的消息转告中方。⑤ 

11月底，在GHQ尚未明确告知“新太平”轮沉没的情形下，驻日代表团却先从日方相关渠道得 

知“顺丰”轮沉没的消息。此时，尽管“新太平”轮消息不明，但驻 日代表团仍于当月 27 13去函盟军 

总部正式申请归还。⑥ 两天后 ，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为赶在远东委员会规定的归还 

申请期限前完成作业，先向交通部提出要求归还第一批27艘轮船的相关证明文件⑦，其中就包含 

了中威轮船要求归还“顺丰”与“新太平”两轮而写妥的遭占经过及索偿节略与其他相关证件。⑧ 

12月16日，外交部将第一批被劫船只的申请归还证件寄出。⑨ 18日，收到国内寄来证明文件的驻 

日代表团，向盟军总部提出要求归还或赔偿“新太平”轮的公文。⑩ 依据中威轮船提出的偿还申请 

书中英文本，对两轮的追赔请求主要为以下两点@： 

①追还“顺丰”与“新太平”两轮原船，如该两轮已不存在，则要求按照各轮同级吨位、同等年龄 

轮船尽速拨赔两艘。 

②由于“顺丰”与“新太平”两轮被日方扣押后，由递信省以定期租赁的形式交与大同海运使 

用，故要求驻日代表团代为向日本政府追讨两轮自1937年 8月被扣起至 1946年10月为止之租 

金。其中，第二点要求正是长达6O余年索赔争讼的原点，日后关于中威轮船与大同海运及继承了 

后者的日本航运公司间的法律攻防，都是围绕着追讨这笔租金为核心而进行的。 

在该申请书的另一份附件中，详尽列出了该公司要求将两轮从 1937年 8月 1日起至 1946年 

10月15日为止大同海运租用两轮的租金金额，并要求照价付给中威轮船。其金额分别为“新太 

① “Chinese Vessels in Japan waters，”19 July，1946．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 

② “Foreign Vessels in Japan Waters，”30 August，1946．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 

③ “Foreign Vessels in Japan Waters，”30 September，1946．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 

④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已知日本海军战时掳扣中国船舶统计表》，《9-U还被劫船舶》 

(三)，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1A。 

⑤ 需注意的是，现存的《已知日本海军战时掳扣中国船舶统计表》虽然明记完成日期为11月15日，但从表中提到驻 日代表 

团在 l1月27日向GHQ申请归还部分船只来看，该表很可能曾在 1946年 11月底至 l2月初有所更新。 

⑥ “顺丰”轮沉没的消息是由日方何者告知?在该份文件中并未清楚说明。仅以“日人消息已沉”寥寥数字带过而已。但从 

前后文意来看，或为驻日代表团跳过盟军总部，从 日本航运界方面打探到顺丰在内的部分被掳船只消息。不过，27日顺丰轮提 出 

索偿申请时，虽有附船体说明，但仍缺乏证明文件，故尚无法向盟军总部申请打捞归还，直到稍后才补件完成得以申请打捞。中华 

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已知日本海军战时掳扣中国船舶统计表》，《归还被劫船舶》(三)，台北，“国 

史馆”藏，020000001051A。 

⑦ 《为据民营船舶要求赔偿委员会呈送被掳船只证件转请洽办由》，《归还被劫船舶》(三)，台北，“国史馆”藏， 

02ooOOoo1O51A。 

⑧ 《为据民营船舶要求赔偿委 员会呈送被掳船只证件转请洽办由》，《归还被劫船舶》(三)，台北，“国史馆”藏， 

O20ooo0o1051A、《顺丰、新太平轮被敌侵占经过及索偿节略附证件》，《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O2ooo0oo1O53A。 

⑨ 《民营被劫船只代电东35字第一三七九九号》，《归还船舶总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日代表团档案， 

32—03—173。 

⑩ “Information on Vessels Seized by the Japanese，”10 Jan．，1947．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Restitution of 

S．S．‘Hsin．Tai Ping’，”18 December，1946．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 

⑧ 《“顺丰”、“新太平”轮被敌侵 占经过及索偿节略附证件》，《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3A； 

“Restitution of S．S．‘Hsin—Tai Ping’，”18 December，1946．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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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轮美金2490992元、“顺丰”轮美金 3311414元(按 日方使用期间日币与美金汇率换算)(见表3、 

表4)。① 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威公司的申请文件内仍保有“追还原船”(送交 GHQ之英文译本为To 

hand back to us the original SS“Hsin—Tai—Ping”)的字句来看②，至少到 1946年底之际，该公司仍是 

在“顺丰”与“新太平”两轮安然无恙的前提下，向日方提出归还与赔偿的要求。 

表3 中威轮船公司要求日方拨付之“顺丰”轮租金表 

各期起讫时间 每吨每月 各期应收租金总数 = 
月数 每吨月 本期每吨 “顺丰” 本期每月 

起期 讫期 租金 扣除之各 应付租金 轮载重吨 应收租金 本期每月应收租金 × 

项费用 各期月数 

1937／8／16 1938／1 1／l5 15 1．47 0．87 0．60 6725 4035 4035×15=60525 

1938／1 1／16 1940／4／15 17 1．81 0．87 0．94 6725 6322 6322×17：107474 

194O／4／16 1940／7／15 3 4．16 0．87 3．29 6725 22125 22125×3=66375 

1940／7／1 6 1940／12／15 5 4．50 0．87 3．63 6725 24412 244l2×5=122060 

l940／12／16 1941／10／15 10 5．03 0．87 4．16 6725 27976 27976×10=279760 

1941／10／16 1946／10／15 60 7．50 0．87 6．63 6725 44587 44 587×6O=2675220 

应收租金总额 3311414 

数据来源：《战时被劫财物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oo000o1O53A。 

表 4 中威轮船公司要求日方拨付之“新太平”轮租金表 

各期起讫时间 每吨每月 本期每吨 “新太平” 本期每月 各期应收租金总数 =本 
月数 每吨月 扣除之各 期每月应收租金

×各期 起期 讫期 租金 应付租金 轮载重吨 应收租金 

项费用 月数 

1937／8／1 1938／10／3 1 15 1．47 0．87 0．60 5025 3015 3015×15=45225 

1938／1 1／1 1940／3／31 17 1．81 0．87 0．94 5025 4724 4724×17=80308 

1940／4／1 194O／6／30 3 4．16 0．87 3．29 5025 16532 16532×3=49596 

1940／7／1 1940／1 1／30 5 4．50 O．87 3．63 5025 18241 18241×5=91205 

1940／12／1 1941／9／30 10 5．03 0．87 4．16 5025 209O4 209O4×10=209O40 

1941／10／1 1 1946／10／15 60．5 7．50 0．87 6．63 5025 333l6 33316×60=2015618 

应收租金总额 2490992 

数据来源：《战时被劫财物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O0Ooo01053A。 

(三)求偿的困难点及中方处理陷入停顿的原因 

1．两轮确定沉没与追讨租金及打捞问题 

1947年初，对驻 日代表团与中威轮船来说 ，关于“顺丰”与“新太平”轮的最后命运越来越清 

楚。首先在 1月 14日，GHQ答复中国政府 l2月间提出归还要求的其中6艘船舶下落时，明确 

提到包括“顺丰”轮在内的6艘轮船“均已于战争期间沉没”(all have been sunk during the course 

① “顺丰”轮的租金金额较高，乃因它载重吨较大，故乘以每吨计价的单位租金后之总额较“新太平”轮高。《战时被劫财物 

偿还申请书》，《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O200ooo01O53A。 

② “Restitution of S．S．‘Hsin—Tai Ping’，”18 December，1946．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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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ostilities)①，稍后盟军总部又于17日告知驻 日代表团“新太平”轮亦于战时沉没的消息。② 保存 

于台湾的档案也证实了驻 日代表团于 1月间，分别收到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局(Civil Property 

Custodian，CPC)告知“新太平”与“顺丰”两轮沉没的 AG560 118(Dec．46)CPC／FP与 AG560 145 

(Jan．46)CPC／FP公函。③ 

虽然“顺丰”与“新太平”轮的命运已真相大白，但中威轮船直到此时尚对两轮完璧归赵抱有一 

丝希望。2月 15日，陈顺通致函驻 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希望盟军总司令能同意中威轮船 

取回两艘被扣船只，或是以船龄、吨位相似的同级船只充作替代 ，并要求 日方缴纳租用两艘轮船的 

租金。④ 不过，进入3月间，中威轮船已然接受两轮沉没的事实。3月22日，驻日代表团再次行文 

盟军总部，要求 GHQ指示日本政府打捞“新太平”轮。⑤24日，盟军总部回复中威轮船 2月 15日 

致函麦帅的请求，除了清楚告知“顺丰”与“新太平”两轮已于战时沉没的噩耗之外，更指称该公司 

要求在日本船队中挑选吨位与船龄相近者替代沉没的两轮，或是要求 日方缴纳强征时期的租金等， 

不符合当前的归还指令。最后，盟军总部并建议中威轮船在两轮问题上应与中国政府商议更进一 

步的处理方针。⑥ 

至于中威轮船 3月 22日提出的打捞要求，CPC再度透过 日本政府交涉、查证并于 6月 9日回 

复驻 日代表团。CPC在答复中直陈“新太平”轮在 1938年触礁沉没后，日本递信省管船局就以船 

身损毁严重难以打捞为由决定放弃该轮，而部分船只残骸与货物回收后，也早已卖给横滨的拆船商 

拆解，( 故现实上“新太平”轮根本就已片板不存 ，更遑论打捞。其次，关于“顺丰”轮的打捞事宜， 

盟军总部也以该轮沉没于 日本领海以外，不符其打捞规定为由驳回了中威轮船的要求。⑥ 

尽管如此，中威轮船仍锲而不舍希望能打捞沉船及追讨租金，故多次去函外交部等机构要求协 

助办理。1947年 12月，中威轮船与大陆实业公司联名去函外交部，呈请该部将追讨大同海运积欠 

“顺丰”及“新太平”轮与大陆实业所属之“大陆”轮租金共计美金 7461326元的要求转交中华民国 

驻美大使顾维钧，由顾大使向远东委员会提出索偿。⑨12月8日，外交部就追讨两轮租金连同打捞 

事宜一并回复中威轮船。虽然外交部依循盟军总部之前的答复内容，重申“顺丰”轮沉没地点不符 

打捞规定，以及中威轮船要求从日本商船队中赔偿两艘同船龄、吨位船只的要求不合远东委员会所 

① 

632．2． 

② 

632．2． 

“Information on 6 Vessels Seized by the Japanese，”AG 560(14 Jan．，1947)CPC／FP．GHQ／SCAP Records(RG 33 1)580．2， 

“Information on Vessels Seized by the Japanese，”AG 560(17 Jan．，1947)CPC／FP．GHQ／SCAP Records(RG 33 1)580．2 

③ 中华民国驻 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第一批托办归还交涉报告 

表》，《归还被劫船舶》(三)，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1A。 

④ “COPY”15 February，1947．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 

⑧ “Salvage and Restitution S．S．‘Hsin Tai Ping’，”Ref．No．RC／093，22 March，1947．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 

632．2． 

⑥ 依目前已知的 GHQ档案显示，3月24 13以盟军总司令名义致函中威轮船的信件，应是依据 12日盟军总部 内部就两轮问 

题所草拟的备忘录为基础。“BASIC：Ltr．to Chung Wei Steamship Company，file AG 560，subject：S．S．‘Shun Foong’，”and S．S． 

‘Hsin Tai Ping’，”12 March，1947．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S．S．‘Shun Foong’，”and S．S．‘Hsin Tai Ping’，” 

24 March，1947．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 

⑦ “Salvage and Restitution ofthe s．S．‘Hsin Tai Ping’，”560(9 Jun．，1947)CPC／PF．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 

632．2、“Re：‘Hsin Tai Ping’，”CCMC No．5775．13 May，1947．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632．2． 

⑧ 《被劫之“大陆”“顺丰”“新太平”三轮 办理经过函复查照转知交通部由》，《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 

020000001053A。 

⑨ 《关于“大陆”“顺丰⋯‘新太平”三轮均于战时被敌劫夺事兹附上中英文战时被劫财务 申请书请核转咨美大使向日方交涉 

赔偿由》，《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国史馆”藏，0200Ooo01O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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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归还原则，但还是将追讨租金视为“抗战财产损失填报，呈由地方政府属转行政院赔偿委员会 

汇办”，并电请驻 日代表团就“新太平”轮打捞归还情形继续向 GHQ办理。同时，对于“新太平”轮 

的打捞问题，也再次电令驻日代表团俟远东委员会通过归还被劫物新案之后积极向 GHQ办理。① 

虽然被劫物归还政策修正案于 1946年底颁布后，远东委员会即同意制定新案以弥补旧案之不 

足，但新案的制定却因盟国间的意见不一而进展缓慢，从而影响了归还作业的进行。到 1948年春 

天，新案虽已取得部分协议，但关于13本领海以外的沉船打捞问题，美苏之间仍无共识。为此，美国 

在中法澳荷等国表示须尽速解决归还问题的支持下，于 1948年3月 17日依据远东委员会组织条例 

之授权，采取单独行动颁布被劫物归还临时指令。该指令依据新归还方案中已获盟国协议之部分制 

定而成。其中与船舶有关者为：驾驶被劫船舶赴原所有国交还之船员所有一切供应及交还后遣返回 

日之费用，接收国除非自愿，可不负担，等于是免除了被劫船舶原所有国必须支付交还费用的负担。② 

就在美方颁布被劫物归还临时指令前，外交部于 1948年 1月 24 13致电驻13代表团，以新案规 

定虽尚未通过，但盟国的打捞费用负担较前为轻，且被劫沉没国轮之打捞归还问题“不宜久予搁 

置”为由，再度训令驻13代表团向 GHQ洽办“顺丰”“新太平”与“大陆”轮打捞事宜。其次，关于追 

讨大同海运积欠三轮租金一事，外交部也要求代表团继续洽办。③ 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船舶归还 

议题悬而未决，但国民政府仍尽量配合中威轮船要求办理归还与追讨租金事宜。 

2．索偿问题的停顿 

1948年7月29 13，远东委员会终于通过被劫物归还政策新案，在该案中将原先中国及其他盟 

国所诟病的沉没船只打捞费用需在赔偿配额内扣除的规定予以修正，改为 13本领海以内被劫沉船 

打捞修理等费用由日本政府负担。从新案中可知，采纳了不少中国的意见。此后，船舶归还作业进 

展较为顺利，但 日本领海以外的被劫沉船打捞问题 ，却因美苏意见对立而未能列入被劫物归还政策 

新案中，故关于海外被劫沉船的打捞费用应由何方负责，并未获得明确规定。④ 因此，“顺丰”轮的 

打捞与追讨租金事宜也就继续悬而未决。 

对于海外沉船打捞费用负担问题 ，国民政府虽然坚持 日本领海外沉船应适用新案中对于日本 

领海内沉没船只的规定，由13方负担相关费用。⑤ 但因盟国问仍无交集 ，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于 

1948年11月间提出两项折中方案以求打开僵局。其方案一为日本海外之被劫沉船经要求国自行 

打捞，拖往 日本海港后，应由13方负责修理重装，并负担该项费用。二为盟国被劫之船舶 ，沉没于日 

本海外者，其所需打捞修理费用应就变卖无主劫物所得价款中抽出若干成作为修理费。⑥ 

对于顾大使的建议，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以申请打捞的期限紧迫为由，认为第二案较为可行。⑦ 

但外交部于当年 12月底送交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电报中分析：从整体赔偿政策与确保中国求偿利 

① 《(一)“大陆”“顺丰”两轮以沉没地点不合规定未便申请打耢“新太平”轮交涉打捞 已电驻 日代表团洽 办并分别核复查 

照由(二)“新太平”轮交涉打捞事俟远东委员会归还被劫物新案通过后催洽盟军总部办理具报 由》，《归还被劫船舶》(五)，台北， 

“国史馆”藏，020000001053A。 

② 中华民国驻 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在 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初稿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日代表团档案，49—07—076。 

③ 《转送“大陆”、“顺丰”、“新 太平”三轮 声请 归还表件 希洽 办由》，《归还被劫船 舶》(五)，台北，“国史馆”藏， 

02ooooo01053A。 

④ 中华民国驻 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在 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初稿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 日代表团档案，49—07—076。 

⑤ 《归还原则——被劫沉没船只打捞费用等》，《归还船舶总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日代表团档案，32— 

03—173。 

⑥ 《关于被劫沉船之处理事拟具建议案两件请核定由》，《归还被劫船舶》(六)，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4A。 

⑦ 《外交部公鉴：本年十一月卅日东一字第27641号代电》，《归还被劫船舶》(六)，台北，“国史馆”藏，02oo0Ooo1O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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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观点出发，认为如采取第二案可能会影响到Et后中国在对日求偿时与各国所占的分配，而由中 

国政府变卖无主被劫财产充作打捞费用，无异于“以政府外汇十足赔偿船主损失”，与国内其他种 

类的民间损失赔偿相较，实有厚此薄彼之虞。故外交部倾向第一案较能兼顾政府收入与对民间一 

般赔偿的公平性。至于申请期限问题，外交部认为远东委员会通过之新案并不包含海外沉船，且 

“我日海以外沉船六十余艘，前经民营船舶损失索偿委员会汇报交通部核转本部饬驻13代表团向 

盟军总部提出归还申请 ，并经盟军总部查明各船沉没确实地点函复该团有案，自应认为业已提出申 

请”，故无申请期限之顾虑。① 

到 1949年 2月 ，中国驻美大使馆仍就打捞事宜从中协调，而赔偿小组亦正参酌各国提供之相 

关资料提出解决方案。② 至1950年春，日本领海内沉船之船舶，经驻日代表团尽可能追踪其下落 

并协助申请打捞、归还之后，计有8艘已归还国民政府，另有7艘即将修复或核定归还，但仍有2l 

艘船舶无法打捞修理。至于为数 69艘的海外沉船问题更难解决，因盟国间对于上述沉船打捞修理 

费用负担问题一直僵持不下，故驻 日代表团虽然强调将继续力争以求有满意结果，但也认为包括日 

本领海内沉船在内的赔偿归还相关问题，在对 日和约签订前难以解决。③ 

由以上的交涉经纬，吾人可以发现，随着“顺丰”与“新太平”轮下落真相大白，代中威轮船向盟 

军总部交涉两轮事宜的国民政府，在技术上就一直采取将打捞沉船与追讨租金一并处理的方式。 

这种策略理论上可以减少交涉时间与资源的重复浪费，以求达成求偿作业效率的最大化。但也正 

因为两者被捆绑在一起，一旦盟国之间对于打捞费用的负担等细节问题相持不下，也就连带使得租 

金追讨陷入停顿的僵局。 

1949年 4月之后国共内战的局势 日益明朗，但驻日代表团仍持续不断的就船舶归还与赔偿问 

题向盟军总部交涉。此时，随着沉船打捞几成悬案，盟军总部亦征求中方同意放弃打捞与归还这些 

船只④，但驻日代表团至少到 1950年 8月底，还继续向盟军总部重申不考虑放弃部分被掳船舶的 

归还及赔偿要求。⑤ 依据台湾保存的驻 日代表团档案显示，1950年夏天盟军总部曾来函询问代表 

团尚未打捞之被劫船舶的处理问题 ，并称“如二十天内无答复，即以放弃论”。⑥ 此时正巧日本废铁 

价格高涨，日本废铁商有意收购部分沉于 日本领海且尚未打捞的中国籍轮船。⑦ 同时，有鉴于打捞 

问题的交涉予办理旷日持久，驻日代表团的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还尽可能地希望将这 

些沉船以废铁名义卖给日本拆船商换取现金，所以即便盟军总部建议中方放弃这些船只的赔偿要 

求，但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仍主张不要放弃这些船只的权利。⑧ 为此，驻日代表团在 8月29 13回函 

① 《关于日海以外被劫沉船顾大使所建议之两项折衷方案事电请再予核复》，《归还被劫船舶》(六)，台北，“国史馆”藏， 

020000001054A。 

② 《关于日本海外之被劫船舶打捞修理事》，《归还被劫船舶》(六)，台北，“国史馆”藏，020000001054A。 

③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13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编：《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初稿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 日代表团档案，49—07—076。 

④ 《为我国在日本领海内沉船拟委托中央信托局洽售由》，《归还 出卖沉船》，台北，中研 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 日代 

表团档案，32—0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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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日代表团档案，32—03—174。 

⑦ 《为我国在日本领海内沉船拟委托中央信托局洽售由》，《归还出卖沉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驻日代 

表团档案，32—03—177。 

⑧ 《我国战时被劫船只现沉于日本领海以内者应如何处理案》，《归还船舶总项》(2)，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驻日代表团档案，32—03—174；《在 日本领海 内沉没船只通知盟军总部部拟在 日洽售不予放弃敬请鉴核由》，《归还船舶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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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总部 CPC，声明所有沉没于日本领海的中国籍船只，除了已经归还或正在谈判转卖者之外，一律 

不考虑放弃。同时，驻日代表团还列出了12艘不愿放弃的船只名称，其中就包括了“新太平”轮。① 

尽管驻El代表团仍试图在形式上保留要求打捞及归还“新太平”等 12艘轮船的权利，但 GHQ 

的答复却相当干脆。9月25日，盟军总部再度以日本政府早于 1939年就已放弃“新太平”轮的拖 

救，且保险商也已将它的残骸拆解、船货转卖为由，认定驻日代表团不放弃打捞归还权的主张不适 

用于该轮，亦即变相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新太平”轮的打捞与归还权。② 此后直到1952年，迁台的 

台湾当局与 日本签订“中日和约”放弃对 日求偿为止，“顺丰”与“新太平”轮的租金追讨问题一直 

没有得到解决。至于陈顺通家族20世纪50年代移居香港后重新展开追讨诉讼的经过，则是另一 

个全新的故事。 

四、结论：两轮求偿事件的意义与展望 

跨越战前战后数十年历史的“顺丰”与“新太平”轮案，让我们对近代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有了更 

深一层的认识。原本中威轮船因为战前中国沿海航线的经营受 日本竞争压力，而将两轮租与日商 

大同海运。迨抗 日战争爆发，两轮又因日本的军事行动而遭到扣押，并在 日本政府的管理下移交给 

大同海运继续使用直至沉没。尽管 1937年中日之间并未正式宣战，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对 日宣战，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合流，成为整个二次大战的一部分。再加上 1945年《波茨坦 

宣言》决议日本需对同盟国赔偿战时的损失以及归还掠夺的物资，从战争责任及国际法的延续性 

上，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向日方提出船舶求偿实有其正当性。若进一步探寻两轮从战前为 日 

人所租用、战时被扣到战后求偿的经过，将更清楚呈现了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等多重的面向，其 

意义分别如下： 

(一)经济史层面：由“顺丰”与“新太平”轮租与日人的原委，可以发现战前中日经济间的区域 

竞争，透过航运势力的消长变化呈现出来。这样的现象既呼应了近年 日本的经济史学者反思战前 

日本对外扩张过程所形成的对立与冲突，也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日航运经营竞争与互补交错 

的多重关系： 

1．日本在华中内河水域受中国轮船航运业兴起，以及国民政府在其控制力较强的势力范围 

内，试图振兴交通产业的影响而呈现劣势。 

2．但相对的，由于日本在东北及华北的地缘与政经优势，使 日本航运业者在以华北为中心的 

中国沿岸与近海航线取得上风。 

3．中威轮船旗下船只数量少、吨位大，但船龄老旧的特性，也反映了2O世纪 3O年代中国某些 

轮船航运业者所面临的经营问题，并成为中国轮船航运业者与日本竞争(特别是在上述华北、东北 

水域)时的重要制约因素。 

在这样的区域经济竞争环境下，一方面是华北中国航运业者从属于日本资本，另一方面却也是 

日本对中国廉价船只的需求，导致日商租用大量中国籍轮船的“变态船”现象。甚至当中日开战 

后，日本政府与军部还不得不避免扣押到实为日商投资的中国轮船，危及战时航运的顺畅。唯有经 

① 

632．2． 

② 

632．2． 

“Disposition of Unsalvable Chinese Vessels Sunk in Japanese Waters，”29 August，1950．GHQ／SCAP Records(RG 331)580．2 

“Disposition of Unsalvable Chinese Vessels Sunk in Japanese Waters，”25 Sep．，1950．GHQ／SCAP Records(RG 33 1)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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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宏观角度的俯瞰，方能看清“顺丰”与“新太平”轮被扣事件背后隐藏的20世纪30年代中日 

之间从航运竞争／从属、经济冲突／互补乃至最后走向军事对抗的曲折历史因素，并理解陈顺通及其 

后人为何执着于归还两轮及赔偿租金，甚至绵延战后数十年而不辍的真正原因。 

(二)外交史层面：除了战前中Et经济圈之问的对立与交流之外，从“顺丰”与“新太平”轮索偿 

案中，还可窥见战后国民政府对于赔偿、归还事宜的积极面，并可借此再检讨研究战后赔偿与归还 

问题的新空间。原本多数关于战后 日本对华赔偿问题研究都着重于政策本身的变化，特别是从冷 

战局势、中美关系的整体架构下，探讨 1945年至 1952年间日本对华赔偿始末，并将赔偿之不成归 

咎于国民政府为了外交承认问题而有所让步，却少有从个别案例验证以上通说之可信度。从现存 

国民政府及 GHQ档案大致可以认为：自驻 日代表团成立后 ，对船舶归还与赔偿事宜就不断的与盟 

军总部协调、处理，以回应国内航商提出之要求。但 1948年之后，随着盟国之间对于归还方式的细 

节争执不下，加之以中国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驻 日代表团代中威轮船向日方索偿船只租金的进度 

也逐渐停滞不前。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索偿迟迟未有进展，驻日代表团却在中威轮船负责人陈顺 

通仍滞留大陆，与台湾当局断绝联络的情况下，仍在 1950年向盟军总部争取保留“新太平”轮的打 

捞与赔偿请求权。不论代表团的原始动机为何，从60余年后的眼光来看，此一决定既证明了台湾 

当局维护中国主权与国民财产的决心，也呼应了战时赔偿问题不仅是当今大陆与 日本政府之间的 

重要历史议题，甚至台湾在此课题上亦不应缺席。由此观之，更突显了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 日求偿 

交涉的正面意义。 

是故，从驻 日代表团就两轮打捞赔偿问题的交涉中，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实有稍加修正之必要， 

特别是台湾当局在单独签订对Et和约之前，就赔偿问题的处理仍可说付出了相当的心力。但其努 

力终究不敌外在主客观环境的巨变，尤其是美国自1947—1948年后对于重新扶持日本工业化，甚 

至再武装日本以作为东亚围堵前线之一的企图Et益明显。在GHQ意志已决之下，结果就是中威轮 

船向日本大同海运索讨租金一事无法取得真正解决，甚至盟军总部还变相迫使国民政府放弃对 

“新太平”轮所有权的主张，再加上 1952年之后台湾当局放弃对日求偿，由其出面讨回租金的法理 

性消失，最后只能靠陈氏家族于2O世纪5O年代之后自力与Et方继续漫长的争讼。然而大同海运 

不仅在 1963年与日东商船合并 ，两者合并后的存续企业又经历多次并购，由于权利义务关系的难 

以界定，加上民事诉讼的时效f生问题，让整个索偿案更加复杂。 

(三)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借鉴与展望：由此案也可以看出中日赔偿问题的历史延续性，源起于 

战前中日航商间的商业性租赁，竟因为大时代的风云际会，成为横跨了战前与战后持续超过70年 

的岁月，为当代的中日关系掀起一池波澜的外交事件。纵然“顺丰”与“新太平”轮案由于有其特殊 

的时空背景条件(如中威轮船保留了够多的史料文件 ，并赶在 1988年大陆修正民法前再次提出法 

律诉讼等)，故能否将其经验应用于目前仍在进行中的其他民间对日求偿案件仍尚待斟酌，但从两 

轮求偿案的始末，却让我们理解到即便是单一历史事件，背后也蕴含了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层面 

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抗战胜利已超过70年，中日关系也随着远东乃至全球局势的变化而面临历史 

的转折关头。分别为当今世界第二大与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与日本，尽管曾发生过像中日战争这 

样惨痛的历史悲剧，但在漫漫历史长河里，却也有着相互合作交流的和平岁月。我们要如何以“顺 

丰”与“新太平”轮案为例，从纷杂交错的历史脉络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为解决中日历史问题 

以及当前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将是件值得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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